
8674 - “太布里额”宣教组织的是与非

the question

一些宣教组织规定四个月或者四十天的期限，到世界各地去号召穆斯林履行宗教义务，关于这种行为的

教法律例是什么？

Detailed answer

一切赞颂，全归真主。

“太布里额”宣教组织也是为伊斯兰工作的宣教组织之一，在召人信仰真主方面付出的努力是不容否认

的，但是它也像其它的许多宣教组织一样，有一些不足之处和错误，大家对它也有一些看法和意见，可

以把这些看法归纳和总结为以下几点，但是必须要注意的是这些错误在“太布里额”宣教组织中因为所处

的环境和社会而有所不同，在宗教知识非常普及、学者汇聚、逊尼派的主张盛行的社会中，“太布里额”

宣教组织所犯的错误极少，而在其它的社会中也许所犯的错误很多。他们常犯的错误有：

1 没有遵循逊尼派的信仰，这种现象在其成员甚至一部分领导的身上非常明显；

2 不重视教法知识；

3 他们注释《古兰经》经文，曲解经文的原意，比如他们把“旨哈迪”（为主道奋斗）的经文解释为“出去

宣教”，还把有“出去”（忽如止）及其派生词的经文全部解释为“出去宣教”；

4 他们把出去宣教时规定的步骤当作必须要遵循的功修，并且引用《古兰经》经文作为证据，说那些经

文所指的意思就是他们所规定的天数和月数，问题不仅仅是步骤，而且在许多环境、不同的国家和各种

人物之间广为流传，非常普及；

5 他们陷入了违背教法的一些事情，比如在“太布里额”宣教组织出去宣教的时候，他们让其中的一个人

向真主祈祷，并且把他们的成功和失败与这个祈祷者的诚实以及是否被真主接受祈祷联系在一起；

6微弱的和伪造的圣训在他们当中非常盛行，这是与专心宣教的工作不相适应的；

7 他们对于违背教法的恶事（猛克尔）闭口不谈，他们以为只要命人行善就可以了，不必禁人作恶；所

以我们发现他们对于在人群中流行的各种恶事闭口不谈，同时却反复诵念伊斯兰民族的口号：“你们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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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有一部分人，导人于至善，并劝善戒恶；这等人，确是成功的。”（3：104），真正成功的人就是命

人行善、禁人作恶的人，而不是只做其中之一的人；

8 他们当中有的人自命不凡、骄傲自大，导致轻视别人，甚至冒犯学者的尊严，说那些学者都是静坐和

睡大觉的人；有的人沽名钓誉，你会发现他高谈阔论自己如何出去宣教、辗转各地、阅历丰富、见多识

广，最后导致他陷入我们不便叙述的结局；

9 他们认为出去宣教（忽如止）优越于许多功修，如为主道奋斗和求知等，而事实上这些功修对除他们

以外的某些人来说是责无旁贷的义务（瓦直布）；

10 他们有的人胆大妄为地谈论法特瓦（教法律例）、《古兰经》经注和圣训，这是显而易见的，因为他

们每个人都与别人交谈、讲解和阐释，导致他贸然地做出教法判断；他的谈话之中不乏阐释哲理、讲解

圣训和解释经文，其实他本身没有读过这些方面的东西，也没有听过学者们的讲解而进行转述，况且他

们当中的一部分宣教者只是刚刚进入伊斯兰的新穆斯林或者是刚刚遵循正道的悔过之人；

11 他们当中有的人疏忽和怠慢了对妻子儿女应尽的义务，我们在（3043）号问题的回答中已经阐明了

这件事情的严重性。

所以学者们不允许与他们一起出去宣教，除非有能力劝化他们，并且能够改正他们所犯的错误的人才可

以。

我们不应该阻止人们加入他们的阵营，把他们一棒子打死，而应该尽力而为地改正他们的错误、对他们

进行劝化，让他们继续进行宣教工作，使之符合《古兰经》和圣训的要求。

这是一部分学者对“太布里额”宣教组织做出的法特瓦（教法判决）：

1 谢赫阿卜杜•阿齐兹•本•巴兹（愿主怜悯之）说：“太布里额”宣教组织对某些信仰问题缺乏真知灼见，

所以不能和他们一起出去宣教，除非对逊尼派所坚持的正确信仰有真才实学的人才可以，以便指导他

们，劝化他们，与他们互助合作，共同行善，因为“太布里额”宣教组织的人勤于实际工作，但是需要学

习更多的知识，需要那些遵循“认主独一”和圣训的学者来开导他们。愿真主使大家精通宗教知识，并且

坚定不移地坚持宗教！

《谢赫阿卜杜•阿齐兹•本•巴兹法特瓦全集》( 8 / 331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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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谢赫萨利赫•福扎尼（愿主怜悯之）说：“为主道出去”不是他们现在所谓的“忽如止”（出去宣教），

“为主道出去”就是为了主道出征，至于现在所谓的“忽如止”，则是先贤未曾做过的异端行为。

每个人出去宣教，不受固定天数的约束，而是根据自己的能力和情况去宣教，其行为不受某个组织、或

者四十天、更多或者更少的局限和约束。

每个宣教员必须要具备知识，无知的人不能宣教，因为真主说：“你说：‘这是我的道，我号召人们信仰

真主，我和随从我的人，都是依据明证的。﹙我证﹚真主，超绝万物！我不是以物配主的。’”（12：

108）也就是有知识的，因为宣教员必须要知道自己所宣传的东西，如瓦直布（必须的）、穆斯太汗布

（可嘉的）、非法的和憎恶的事情，也要了解什么是以物配主的行为、违抗真主的行为、叛教的行为以

及违法犯罪的行为，要清楚各种恶行的程度和形式。

忙于出去宣教而顾不上求知，这是本末倒置的虚伪之事，因为求知是主命，知识是只有通过学习才能获

得的，而不是依靠灵感（移里哈姆）获得的，这是迷误的苏菲（神秘主义）的迷信，因为没有知识的盲

干就是迷误，不通过学习而妄想获得知识是错误的。”

选自《关于知识和宣教的三个讲座》

真主至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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